
 东南大学财务处
校财字〔2017〕6号
                            
关于下达2017年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经费预算的通知
学校各部门、单位： 

根据教育部下达的2017年“一下”预算控制数，结合我校各相关部门的具体工作情况，依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管理办法》（财教〔2016〕277号）文件精神，按照学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领导小组会、校长办公会和党委常委会的决议意见，现将2017年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经费的校内预算下达明细通知各相关项目负责单位（预算下达明细表见附件），请遵照执行。
关于2017年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经费（以下简称专项经费）的预算执行，提请相关项目负责单位注意以下事项:
1.已下达预算的2017年度专项经费项目于即日起开始启动，自国库集中支付额度下达之日起开始使用，请各项目负责单位提前做好项目启动的准备工作。
2.根据学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领导小组会的意见，2017年基本科研业务费将设立2个考核时间点，分别为6月15日和9月30日。截止6月15日，已下拨的专项经费使用未达到50%的项目，除收回未达50%的未使用经费外，并同比例核减剩余经费；10月15日前专项经费应全部使用完毕，未使用经费将由学校收回。收回的资金将由学校根据实际情况，调整预算后再次使用。
3.请各项目负责单位按照财政部、教育部相关文件要求，及时安排预算资金的下拨工作。本年度学校下拨经费为7689万元，国库集中支付额度为7070万，根据使用进度，实际使用经费达到7070万额度后，剩余经费将暂停使用，待另行履行预算调整程序后安排使用，请各项目负责单位及负责人下大力气抓好项目的预算执行。
4.项目负责部门下拨专项经费要公平公正，及时公开拨款权重及拨款依据。各部门下拨至院系的经费，院系要在3月30日之前，按照基本科研业务费的管理要求，以课题形式下拨给40岁以下中青年一线教师，不得竞争申报，不得截留，不得打包统筹使用。
5. “大学生创新人才资助项目”中的学生SRTP项目，采用后补助的方式，直接打入参与项目的学生银行卡，不再以票据形式报销。补助标准为重大级项目6000元，重点级项目3000元，一般级项目1500元。项目立项后预拨30%，项目完成验收后，由学院和教务处负责，组织审核各项目执行过程中的经费使用并在一定范围内公示，按审核结果拨付70%部分。在后补助管理中，对弄虚作假骗取、套取财政资金等违法违规行为的，涉及违规资金的，予以追回，并视情况予以通报,对直接责任人和相关项目负责人，学校按规定给予相应行政处分。
6.基本科研业务费经费使用要求：
（1）按照公务用车的管理规定，不得列支租车的费用（包括不得报销出租车费）。
（2）专项经费不得购置40万元以上的大型仪器设备。通用设备的购置应本着“勤俭节约”的原则, 杜绝过度购置、重复购置, 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购置设备应严格按照《关于采购10万元以下通用设备财务报销有关规定的通知》（校发〔2015〕30号）的文件要求，以及设备处有关通用型办公设备购置，须通过设备处网上竞价系统进行采购的规定。
（3）所有差旅费报销必须有完整的差旅费要素，即具有完整的往返车船票、住宿费票据等方可报销。
（4）根据财政部、教育部及学校有关政策要求，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经费相关科目支出结算,必须以银行对公转账或公务卡形式进行。
（5）加强原始凭证管理，发票必须为税控机打发票。
（6）加强预算管理与预算执行，2017年基本科研业务费管理将搭载预算管理系统，核算中按照预算科目和预算金额执行。
其中差旅费、会议费、国际合作与交流费三项可自行调剂使用，但不得超出三项的预算总和；办公用品费不超过预算总额的5%，办公用品费、图文制作费二者总和不超过预算总额的10%（社科项目可放宽至20%）；学生劳务费不超过预算总额的15%，劳务费发放需严格落实“一月一结”制度，不能累计多月一次性发放；其他预算科目可在预算金额的10%范围内下上浮动。
附件：2017年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经费预算下达明细
东南大学财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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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017年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经费预算下达明细
	　
	　
	　
	单位（万元）

	类别
	项目
	经费预算
	主管部门

	重大科学研究引导基金
	重点研究领域定向申报项目         （学校定向支持）
	720
	科研院

	
	
	105
	社科处

	科学研究基金
	新进教师自由选题申报项目
	300
	人事处

	
	引进人才自由选题项目
	600
	

	
	优秀青年骨干教师自由选题项目
	457
	

	
	省部级重点实验室科学研究项目
	1350
	系自主
（科研院监管）

	
	
	
	科研院

	
	
	205
	基地、智库自主（社科处监管）

	
	试点学院改革项目
	300
	院系自主
（科研院监管）

	
	基础科研扶持项目
	1759
	科研院

	
	
	
	院系自主
（科研院监管）

	
	
	207
	社科处

	创新人才培养基金
	博士后创新人才资助项目
	31
	人事处

	
	大学生创新人才资助项目
	455
	教务处（团委）

	
	
	200
	

	
	     研究生创新研究项目
	  1000
	    研究生院

	
	
	
	

	
	
	
	

	合 计
	
	7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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